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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廉★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

原典

圣人之治天下，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

毫末必去。关市之赋，厉民之甚者也。周公制礼，其

肯笔之于书以为常法哉？昔文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

武王有天下，奉行不变。……使赋及关市，宁非横敛

乎？吾以是知《周官》非周公所作，决也！

——【清】万斯大《周官辨非·天官》

释义

清代经学家万斯大（1633-1683 年）的《周官辨

非》是一部力证《周礼》为伪的著作。《周官》，又

称《周礼》，作者不详，约成书于战国末年，是一部

汇编行政法律规范的典籍。为了论证《周官》之伪，

万斯大提出了一个论点：“圣人之治天下，利民之事，

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意思是，圣人治

理天下所用之道，凡是于民有利的事情，再小也要推

行；于民有害的事情，再小也必须革除。而《周礼·天

官》九赋中的“关市之赋”，对百姓最为有害。所以



《周官》并非周公所作确定无疑。在这里，万斯大把

“利民”作为执政治国的价值标准，具有民本思想的

积极意义。

万斯大的老师、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倡导：

“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

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清代中后期的钱泳主张：

“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则当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

民者，则当拔其本，塞其源。”万斯大的“利民”思

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中国传统民本主义中的利

民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深化，并逐渐展现其本身

所应具有的价值。

解读

群众利益无小事。服务群众、联系群众，更不能

忽略了那些所谓的“小事”。井冈山上，“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个红薯，成为

凝聚人心的关键。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哪里来？正是

从这些为民服务的小事中来，从这些为民解忧的点点

滴滴中来。今天，改革航船行驶在深水区，尤需记取

这样的光荣传统。习近平同志注意到，在教育实践活

动中，有的同志或者认为“活动离我很远”，或者拿

着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认为自己身上没有什

么大问题，自我感觉良好、态度不积极、参与感不强。



所以他提出，要提高思想认识，严格衡量尺度，关乎

群众利益的大事小情，应该细致到“丝发”和“毫末”

的程度，就像拿着显微镜看民生疾苦、看“四风”顽

疾。如此，一些没看清的问题就会看清，一些过去没

引起重视的问题就会重视起来，才能更好地做利民之

事、去厉民之病。（摘自《习近平用典》）



★纪法课堂★

索取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
敲诈勒索罪之辨

【典型案例】

彭某，中共党员，某市某镇 A 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

事实一：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彭某多次

对在 A 村进行违法建设的徐某提出要上报其违

建行为，徐某表示“A 村还有其他违法建筑，他

们能建我为什么不能建”，彭某回答“别人肯

花钱就可以建”，徐某害怕彭某上报后其违建

厂房会被拆除，于是每个月给彭某 3000 元，共

计 7 万余元。彭某在此期间未制止、上报徐某

的违建行为。

事实二：2019 年的一天，张某在 A 村倾倒

装修垃圾时被治安队员发现并通知彭某，彭某

到达现场后，以限制离开相威胁，对张某“罚

款”5000 元。后因生态环境部门人员到场处理，

张某未给付彭某 5000 元。

事实三：2020 年，陈某租用 A 村一块土地



用于建造、经营广告牌，彭某以村委会不配合

办理相关手续要挟陈某，并指使多名治安队员

前往现场闹事，骚扰、阻挠陈某施工，要求陈

某交“保护费”，陈某被迫按彭某要求给其 6

万元才得以顺利经营广告牌。

【分歧意见】

对于彭某上述几起索取财物的行为如何认

定，主要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彭某在三起事实中均利

用了职务便利，且事实一中，双方已就权钱交

易达成合意，不属于索贿，事实二中彭某利用

了维护治安的职务便利，事实三中彭某组织治

安队员闹事亦属于利用职务便利索要财物的一

种手段，三宗事实均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彭某在事实一、二中采

用了胁迫、要挟手段，使对方产生了恐惧心理

而交付财物，均构成敲诈勒索罪；事实三中，

其有利用职务便利索要财物的行为，又有使用

暴力迫使对方交出财物的行为，应以非国家工

作人员受贿罪和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

第三种意见认为：彭某在事实一中构成非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且有索贿情节；在事实

二中未利用职务便利，构成敲诈勒索罪；在事

实三中，同时利用了职务便利和暴力、胁迫方

式索要财物，属于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想

象竞合犯，应择一重罪处罚。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索取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敲诈勒索

罪，客观方面都表现为索要财物，手段上都有

一定的强制性，因而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区

分二者应注意从行为人身份、是否利用职务便

利、索要方式、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对方交

付财物是否基于恐惧心理、是否违背自身意愿

等方面予以分析。

一、彭某在事实一中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

受贿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为身份犯，行为主

体是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根据

“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的“其他单位”，

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



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彭某作为 A

村村委会主任，符合主体要件。

客观方面，该罪要求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

以实施或不实施职务行为为条件索要财物，并

为他人谋取利益。A 村村委在本案中作为属地村

委，对辖区范围内的违法建设行为具有发现、

制止和上报的职责。彭某利用了上述职务便利，

以不上报徐某违建行为为条件索要财物，符合

客观要件。

索要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暗示。该事实中，

彭某虽然没有直接向徐某要钱，但其多次表示

要上报徐某的违建行为，并且告诉徐某其他人

肯花钱就可以违建，足以达到索取的实质效果，

应认定为具有索贿情节。

此外，徐某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非

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数额较大，构成对非国家

工作人员行贿罪。

二、彭某在事实二中构成敲诈勒索罪

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

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

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

程序实施。”彭某作为村委会主任，虽然具有



对该村进行治安管理的职责，但不具有对他人

罚款的处罚权限，其要挟张某的事项与其职务

行为并无关联。彭某为牟取私利，要挟张某交

付财物，应当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此外，由于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到场，彭某

未能索得款项，属于已经着手实施犯罪，但因

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应认定为犯罪未遂。

三、彭某在事实三中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

受贿罪和敲诈勒索罪的想象竞合，应择一重罪

处罚

该事实中，彭某为达到索取财物的目的，

既利用了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以不配合办

理手续对陈某进行要挟，又通过指使他人闹事

等暴力、胁迫手段迫使陈某交付财物。从陈某

的自身意愿来看，既为了顺利经营广告牌，又

基于恐惧暴力的心理而向彭某交付了财物，彭

某的行为既侵犯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不可

收买性和村委的管理制度，又侵犯了公民的财

产所有权。此种较为复杂的情况应如何认定？

笔者认为，彭某基于一个犯意实施一系列

紧密相连的行为，这些行为应视为一个整体，

其目的都在于从陈某处索得财物，最后其也通

过这一系列行动实际索得了财物，如果对其数



罪并罚，不仅无法区分认定各个罪名的犯罪数

额，也会导致对其行为的重复评价。从犯罪构

成要件来分析，彭某的行为显然符合非国家工

作人员受贿的构成要件，同时，彭某指使他人

闹事、骚扰施工的行为也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

成要件。综上所述，彭某构成想象竞合犯，应

择一重罪处罚。根据“两高”《关于办理敲诈

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各

地在处理敲诈勒索罪时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可

能不同，因而哪一罪名处罚更重需根据具体情

况判断。

此外，由于陈某未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构

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